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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文 件

沪城建院〔2020〕53 号

关于刘亚龙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，各附属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刘亚龙同志任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；

林春方同志任教务处处长；

姜易群同志任图文信息中心主任；

黄诗标同志任实验实训中心主任；

黄亮同志任建筑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。

以上同志试用期一年，职务聘期为三年。

为落实二级学院党政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的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：

李会娟同志兼任建筑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，职务聘期为

三年。




